
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

114 年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執行情形 
 

一、依據： 本公司「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」針對董事會及其成員之績效評估，應至少每三 

年由外部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一次外部評估。本公司 114 年 6 月

委任台灣投資人關係人協會進行評估，協會於 114 年 11 月 21 日出具評估報

告，整體評估結果提報 114 年 12 月 23 日董事會核備並作為檢討及改進之依

據。  

二、評估範圍： 本公司董事會。 

三、評估期間：113 年 10 月 1 日至 114 年 9 月 30 日止。 

四、評估方式：實地訪評。  

五、評估小組：郭宗霖理事長及其團隊 

六、評估內容：  

（一）董事會之組成及專業發展 

（二）董事會決策品質 

（三）董事會之運作效能 

（四）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

（五）董事會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程度 

七、評估結論及建議與與本公司處置情形： 

  

協會建議 本公司處置情形 

設置「提名委員會」，強化董事會職能與治理機

制 

本公司預計於 115 年設置「提

名委員會」 

設置女性董事達董事席次 1/3 115 年董事改選將致力達成 

全體獨立董事連續任期不得逾三屆 115 年董事改選 

制定提升企業價值具體措施，並提報董事會 已制定並提報 114 年 12 月 23

日董事會 

 

  



 


